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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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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立大學除現有招生制度
外，提高經濟或文化不利學
生進入公立大學就讀比例；
另透過輔導機制，提供經濟
不利學生輔導所需資源及經
費，建立以學習取代工讀的
輔導機制。

招生

輔導





114年本學期
輔導內容&項目
114年本學期
輔導內容&項目

0 20 2

執 行 期 限 ： 開 學 後 ~ 1 1 3 年 0 5 月 底 (執 行 期 限 ： 開 學 後 ~ 1 1 3 年 0 5 月 底 ( 獎 勵 金 若 用 罄 ， 提 前 截 止獎 勵 金 若 用 罄 ， 提 前 截 止 ))



輔導身分限制 -本國籍大學生輔導身分限制 -本國籍大學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

此類身分皆須通過教育部審核！
每學期要記得申請學雜費減免〜



輔 導 身 分 限 制 - 本 國 籍 大 學 生輔 導 身 分 限 制 - 本 國 籍 大 學 生

家 庭 突 遭 變 故 或 其 他 因 素 經 學 校 審 核 通 過

懷 孕 或 扶 養 未 滿 三 歲 子 女 之 學 生
( 須 具 備 低 收 入 戶 或 中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

此類身分須每年重新向學務處提出申請認證！此類身分須每年重新向學務處提出申請認證！

特例特例
延 畢 生 不 可 申 請 ！
師 獎 生 不 可 申 請 ！
（ 師 獎 生 同 為 低 收 入 戶 不 在 此 限 制 ）



基礎輔導(必完成!)
課程輔導
課外學習
多元學習
競賽拔尖
未來探索

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

校外競賽獎勵/補助金

證照獎勵/補助金

產業實習獎勵金

學業成績優秀獎勵金

獎 勵 項 目獎 勵 項 目



　　上、下學期初先到學務處(原資中心)進行身分認證，身分認證完
成後會拿到學習護照。申請時須繳交當學期修課課表ヽ存摺封面影本
留存，以確保輔導時段為課餘時間。

　　學雜費減免身分皆以前一學期來認定，故大一新生須等到教育部
審核身分出來才可以申請(通常為學期最後一個月)，　或是直接提供
相關證明給學務處留存。(延畢生、師獎生身分以當學期認定)

　　每學期必須先完成基礎方案才可申請燕颺樂學計畫獎勵金。
指定項目每學期認證一次即可。(詳見護照第２頁)

申請獎勵金要注意：申請獎勵金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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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月 會 在 校 首 頁 公 告 收 件 一 次 ， 期 間 內 完 成 活 動 參 與 即 可  
拿 學 習 護 照 到 學 務 處 ( 原 資 中 心 ) 提 出 申 請 並 註 記 ， 獎 勵 金 入 帳 時 間 約
為 申 請 日 的 三 週 ~ 四 週 後 。
　 　 心 得 為 收 件 時 繳 交 一 篇 整 月 學 習 輔 導 的 感 想 即 可 。
 ( 心 得 表 在 學 習 護 照 後 半 部 P 3 3 - 4 2 )
　 　 學 習 護 照 中 除 了 行 政 單 位 檢 核 欄 外 ， 輔 導 老 師 一 律 以 簽 名 ヽ 私 章
為 主 ， 若 蓋 行 政 職 章 一 律 不 計 ， 繳 交 前 請 先 確 認 。
　 　 獎 助 學 金 資 訊 、 活 動 都 會 及 時 彙 整 並 發 布 於 L I N E 社 群 帳 號 ，  同 學
請 踴 躍 加 入 才 能 在 第 一 時 間 收 到 活 動 通 知 。 ( 可 匿 名 )

申 請 獎 勵 金 要 注 意 ：申 請 獎 勵 金 要 注 意 ：
44

55

77
66



輔導老師簽章範例輔導老師簽章範例

NONO

Y E SY E S

活動證明不可蓋老師行政職章
可簽名或是小章！



請老師填寫紀錄並簽名，
　　　　　評分85分以上

心 得 格 式 - 學 習 護 照 第 3 3 - 4 2 頁心 得 格 式 - 學 習 護 照 第 3 3 - 4 2 頁

若 活 動 跨 月 份 舉 辦 ， 請 依 參 與 月 份 各 寫 一 篇 心 得 ！



1 . 線 上 申 請
2 . 選 擇 領 取 地 點 - 原 資 中 心 ?  系 辦 ?
3 . 將 學 期 課 表 和 存 摺 封 面 影 本 寄 到 指 定 信 箱
 ( 信 件 標 題 ： 申 請 學 習 護 照 - 系 級 / 學 號 )
4 . 收 到 回 覆 護 照 編 號 即 代 表 申 請 成 功 ， 可 依 照 時
間 領 取
 ( 學 期 初 請 等 待 2 - 3 工 作 天 )

護 照 申 請 流 程護 照 申 請 流 程

線 上 申 請

實 體 申 請 1 . 直 接 帶 學 期 課 表 和 存 摺 封 面 影 本 到 和 平 - 原 資    
中 心
2 . 領 取 學 習 護 照

即 日 起 - 5 / 9 ( 五 )

2 / 1 9 ( 三 ) - 5 / 9 ( 五 )



基 礎 方 案 - 學 習 護 照 第 2 頁基 礎 方 案 - 學 習 護 照 第 2 頁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 C A N 測 驗 須 完 成 下 列 三 項 ， 才 會 認 證 核 章 ：  
1 . 職 業 興 趣 探 索
2 . 職 能 診 斷 之 共 通 職 能
3 . 職 能 診 斷 之 專 業 職 能 ( 選 擇 一 )

U C A N 網 站 點 我 !

https://ucan.moe.edu.tw/
https://ucan.moe.edu.tw/
https://ucan.moe.edu.tw/


選擇一✔✔✔

預設帳號：0014+學號
預設密碼：12345678/學號
忘記帳號/密碼→簡訊發送！



基礎輔導(P2/必完成!)

課外學習

多元學習

競賽拔尖

校外競賽獎/補助金

跨 域 面跨 域 面



學生主動參與課外學習活動 （例如：工作坊ヽ講座ヽ社團
活動…等 ）達每月 6小時以上，且輔導老師評核達8 5分以
上，即可申請獎勵金。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 , 0 0 0元。
每月達成8小時或節 （含 ）以上，
額外獎勵每小時或每節3 0 0元。

課 外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6 - 1 0 頁課 外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6 - 1 0 頁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



課 外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6 - 1 0 頁課 外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6 - 1 0 頁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

114.02.17
09:30-12:30 心靈水墨工作坊 學務處3

講 課 講 師 及 活 動

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都

可 以 協 助 認 證 ，

請 事 前 和 承 辦 單

位確認！



學 生 提 出 申 請 修 習 或 旁 聽 非 本 科 系 課 程 ， 完 成 授 課 教 師
指 定 作 業 ， 每 月 須 達 6 小 時 以 上 且 輔 導 老 師 評 核 8 5 分 以
上，就可以申請獎勵金。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 , 0 0 0元。
每月達成8小時或節 （含 ）以上，
額外獎勵每小時或每節3 0 0元。

多 元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1 1 - 1 2 頁多 元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1 1 - 1 2 頁
本 學 期 以 一 門 課 為 限 ！本 學 期 以 一 門 課 為 限 ！



多 元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1 1 - 1 2 頁多 元 學 習 - 學 習 護 照 第 1 1 - 1 2 頁

旁 聽 開 始 前 事 先 到 原 資 中 心 申 請 ：
 1 . 確 保 授 課 老 師 有 簽 名 。
 2 . 學 務 處 審 核 通 過 會 先 將 獎 勵 金 保 留 ， 後 續  
 依 照 規 定 申 請 。 ( 開 學 當 月 須 申 請 完 成 ! ~ 2 / 2 7 )

課 程 結 束 後 到 原 資 中 心 申 請 ：
 1 . 確 保 授 課 老 師 有 簽 名 並 評 核 達 8 5 分 以 上 。
 2 . 每 月 參 與 6 節 課 以 上 ， 若 達 8 節 以 上 同 其 他
 輔 導 項 目 給 予 額 外 獎 勵 金 。
 3 . 填 寫 此 表 即 可 ， 不 用 再 填 寫 課 外 學 習 表 格 。
 （ 多 元 學 習 為 學 期 末 統 一 申 請 獎 勵 金 ）



學生參與競賽前接受校內的輔導紀錄。
欲申請校外競賽獎勵金ヽ補助金的學生，必定要先接受
校內輔導達每月 6小時以上，且輔導老師評核 8 5 分以上
才可申請。

舉例：
A . 小明於 8月接受輔導6小時，可依規定申請獎勵金，後來在1 0月參加校外比賽
得名，就可以再申請校外競賽獎勵金ヽ補助金。
B .小美於1 1月參加校外競賽得名，但是沒有接受校內輔導的紀錄，就不可以申請獎勵金。

競賽拔尖 -學習護照第 1 3 - 1 4 頁競賽拔尖 -學習護照第 1 3 - 1 4 頁
本學期每月申請合計上限為 2 0 時 / 節！本學期每月申請合計上限為 2 0 時 / 節！



競 賽 拔 尖 - 學 習 護 照 第 1 3 - 1 4 頁競 賽 拔 尖 - 學 習 護 照 第 1 3 - 1 4 頁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

114.02.17
06:00-07:00

田 徑 訓 練 體育系1 指導老師簽名



校 外 專 業 競 賽 - 學 習 護 照 第 1 5 - 1 6 頁校 外 專 業 競 賽 - 學 習 護 照 第 1 5 - 1 6 頁

指導老師及系主任都要簽名

公 告 收 件 期 間 填 寫 學 習 護 照 並 繳 交 以 下 資 料 佐 證 ( 一 式 三 份 )  
1 . 競 賽 活 動 辦 法 、 規 模 或 簡 章 ( 足 以 證 明 競 賽 難 度 之 佐 證 資 料 ， 如 秩 序 冊 、 議 程 表 . . 等 )
2 . 獲 獎 證 明 ( 例 如 ： 獎 狀 、 獎 牌 ) 文 件 影 本
3 . 競 賽 作 品 照 片 ( 代 表 性 照 片 兩 張 )
4 . 其 他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基礎輔導(P2/必完成!)

課程輔導

學業成績進步

學業成績優秀

課 業 面課 業 面



學生依照個別需求，或輔導 /授課老師輔導主動進行課業
輔 導 ， 每 月 六 小 時 以 上 ， 且 輔 導 老 師 評 核 達 8 5 分 以 上 ，
即可申請獎勵金。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 , 0 0 0元。
每月達成8小時或節 （含 ）以上，
額外獎勵每小時或每節3 0 0元。

課 程 輔 導 - 學 習 護 照 第 1 8 - 2 2 頁課 程 輔 導 - 學 習 護 照 第 1 8 - 2 2 頁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



課 程 輔 導 - 學 習 護 照 第 1 8 - 2 2 頁課 程 輔 導 - 學 習 護 照 第 1 8 - 2 2 頁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

114.02.17
18:00-20:00 原住民族語學習 2 原資中心

單 位 若 是 採 學 生

互助課業模式，

這 欄 位 請 單 位 主

管簽名！！ （不要

蓋職章 ）



學 業 成 績 進 步 - 學 習 護 照 第 2 3 頁學 業 成 績 進 步 - 學 習 護 照 第 2 3 頁
需 要 有 課 程 輔 導 紀 錄 才 可 以 申 請 ！ ！需 要 有 課 程 輔 導 紀 錄 才 可 以 申 請 ！ ！
( 可 以 先 給 教 務 處 核 章 ， 待 申 請 時 才 會 確 認 輔 導 紀 錄 )( 可 以 先 給 教 務 處 核 章 ， 待 申 請 時 才 會 確 認 輔 導 紀 錄 )

和 平 ： 行 政 大 樓

4 F - 教 務 創 新 組

燕 巢 ： 致 理 大 樓

1 F - 燕 巢 教 務 組



需 要 有 課 程 輔 導 紀 錄 才 可 以 申 請 ！ ！需 要 有 課 程 輔 導 紀 錄 才 可 以 申 請 ！ ！
( 可 以 先 給 教 務 處 核 章 ， 待 申 請 時 才 會 確 認 輔 導 紀 錄 )( 可 以 先 給 教 務 處 核 章 ， 待 申 請 時 才 會 確 認 輔 導 紀 錄 )

學 業 成 績 優 秀 - 學 習 護 照 第 2 4 頁學 業 成 績 優 秀 - 學 習 護 照 第 2 4 頁

和 平 ： 行 政 大 樓

4 F - 教 務 創 新 組

燕 巢 ： 致 理 大 樓

1 F - 燕 巢 教 務 組



基礎輔導(P2/必完成!)

未來探索

專業證照獎/補助金

產業實習獎勵金

職 涯 面職 涯 面



學生參加職涯相關活動 （例如：職涯講座ヽ企業參訪ヽ履
歷撰寫…等 ）達每月 6小時以上，且輔導老師評核達8 5分
以上，即可申請獎勵金。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 , 0 0 0元。

未 來 探 索 - 學 習 護 照 第 2 6 - 3 0 頁未 來 探 索 - 學 習 護 照 第 2 6 - 3 0 頁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



114.02.17
12:00-13:30

輔導老師簽名職 涯 講 座 2 師 就 處

未 來 探 索 - 學 習 護 照 第 2 6 - 3 0 頁未 來 探 索 - 學 習 護 照 第 2 6 - 3 0 頁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本 學 期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2 0 時 / 節 ！

講 課 講 師 及 活 動 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都 可 以 協 助 認

證 ， 請 事 前 和 承 辦 單 位

確認！



學生完成未來探索輔導達每月6小時以上，且輔導老師
評 核 達 8 5 分 以 上 ， 考 取 專 業 證 照 即 可 另 外 申 請 獎 勵
金。

第一等：6 , 0 0 0元
第二等：3 , 0 0 0元
第三等：1 , 0 0 0元

專 業 證 照 獎 勵 / 補 助 -專 業 證 照 獎 勵 / 補 助 -
可 自 行 記 錄 於 學 習 護 照 第 3 1 頁可 自 行 記 錄 於 學 習 護 照 第 3 1 頁



( 一 ) 參 與 產 業 實 習 ， 如 為 畢 業 必 修 及 選 修 課 程 或 實 習 單 位
提 供 工 資 （ 指 勞 工 因 工 作 而 獲 得 之 報 酬 ； 包 括 工 資 、 薪 金
及 按 計 時 、 計 日 、 計 月 、 計 件 以 現 金 或 實 物 等 方 式 給 付 之
獎 金 、 津 貼 及 其 他 任 何 名 義 之 經 常 性 給 與 均 屬 之 ） 津 貼 ，
則 不 予 以 獎 勵 。
( 二 ) 累 計 實 習 時 數 至 少 達 8 0 小 時 （ 含 ） 以 上 ， 且 實 習 期 間 須
滿 兩 週 ( 含 ) 以 上 每 人 每 學 期 最 多 申 請 1 次 。
( 三 ) 確 實 完 成 實 習 計 畫 及 相 關 實 習 規 範 者 ， 實 習 評 核 成 績
 達 8 5 分 ( 含 ) 以 上 。

產 業 實 習 -產 業 實 習 -
可 自 行 記 錄 於 學 習 護 照 第 3 2 頁可 自 行 記 錄 於 學 習 護 照 第 3 2 頁

注意!注意 !



產 業 實 習 -產 業 實 習 -
可 自 行 記 錄 於 學 習 護 照 第 3 2 頁可 自 行 記 錄 於 學 習 護 照 第 3 2 頁

獎 勵 金 額 度 ：

◆  累 計 實 習 時 數 達 3 2 1 小 時 以 上 為 第 一 等 ， 每 名 獎 勵 金 4 萬 元 為 上 限 。
◆  累 計 實 習 時 數 達 2 6 1 ~ 3 2 0 小 時 為 第 二 等 ， 每 名 獎 勵 金 3 萬 元 為 上 限 。
◆  累 計 實 習 時 數 達 2 0 1 ~ 2 6 0 小 時 為 第 三 等 ， 每 名 獎 勵 金 2 萬 元 為 上 限 。
◆  累 計 實 習 時 數 達 8 1 ~ 2 0 0 小 時 為 第 四 等 ， 每 名 獎 勵 金 1 萬 元 為 上 限 。
◆  累 計 實 習 時 數 達 8 0 小 時 為 第 五 等 ， 每 名 獎 勵 金 5 千 元 為 上 限 。

 每 年 以 2 0 名 為 上 限 ， 獎 勵 金 額 與 名 額 得 於 預 算 範 圍 內 視 狀 況 調 整 。
 ( 依 師 就 處 公 告 為 主 )



獎 勵 項 目 - 學 習 護 照 第 4 3 - 4 9 頁獎 勵 項 目 - 學 習 護 照 第 4 3 - 4 9 頁
獎勵項目 獎勵金額 承辦單位

課外學習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000元。
每月達成8小時或節（含）以上，
額外獎勵每小時或每節300元。

各活動承辦單位

多元學習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000元。
每月達成8小時或節（含）以上，
額外獎勵每小時或每節300元。

各活動承辦單位

競賽拔尖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000元。
每月達成8小時或節（含）以上，
額外獎勵每小時或每節300元。

各活動承辦單位

校外競賽獎勵金 ClassA. 30,000元            ClassC. 10,000元
ClassB. 20,000元            ClassD.    5,000元

學生事務處
聯絡分機：1264

校外競賽補助金 1.報名費核實支付
2.交通及住宿費核實支付

學生事務處
聯絡分機：1264

跨
域
面

跨
域
面



獎 勵 項 目 - 學 習 護 照 第 4 3 - 4 9 頁獎 勵 項 目 - 學 習 護 照 第 4 3 - 4 9 頁
獎勵項目 獎勵金額 承辦單位

課程輔導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000元。
每月達成8小時或節（含）以上，
額外獎勵每小時或每節300元。

各活動承辦單位

學業成績優秀獎勵金
第一等、3,000元 (班排前三名，學校另有獎勵金)
第二等、6,000元
第三等、4,000元

燕巢教務組
聯絡分機：6104

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
總成績進步者：每名5,000元。

學科成績進步者：每名每學科500元。

燕巢教務組
聯絡分機：6103

通識中心-
學業成績優秀獎勵金

依據通識中心規劃之申請書，完成相關輔導方
案。由通識中心組成評審小組，開會決議是否獎
勵及獎勵額度後。

通識中心
聯絡分機：3503

課
業
面

課
業
面



獎 勵 項 目 - 學 習 護 照 第 4 3 - 4 9 頁獎 勵 項 目 - 學 習 護 照 第 4 3 - 4 9 頁
獎勵項目 獎勵金額 承辦單位

未來探索 當月完成獎勵條件，當月獎勵2,000元。 各活動承辦單位

產業實習獎勵金

第一等：40,000元
第二等：30,000元
第三等：20,000元
第四等：10,000元
第五等：  5,000元

師資培育及就業輔導處
聯絡分機：6451

專業證照補助金 報名費核實支付 師資培育及就業輔導處
聯絡分機：6452

專業證照獎勵金
第一等：6,000元
第二等：2,000元
第三等：   500元

師資培育及就業輔導處
聯絡分機：6452

職
涯
面

職
涯
面



學務處助理 伍小姐  分機#1264
b0492@mail.nknu.edu.tw

高 教 深 耕 網 頁

活 動 列 表 網 頁

承 辦 人

https://w5.nknu.edu.tw/pj/
https://w5.nknu.edu.tw/pj/
https://osas.nknu.edu.tw/HESP


學 校 首 頁 >  熱 門 專 區 > 高 教 深 耕



活動資訊：
   1.學校首頁活動快報
   2.單登系統>申請與
      報名>活動報名
   3.LINE社群

單登系統
    >右方有活動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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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常見問題

Q1.哪些活動、講座及輔導可以認列?

A  1  . 全 校 活 動 都 可 以 認 列 ， 但 是 以 承 辦 單 位 認 定 為 主 。
每學期完成指定項目後，參加校內活動並有輔導紀錄即可
申請，但不可為畢業門檻條件之學分、課程。
例如：系週會、院週會
      
＊獎助學金申請相關事宜請於活動前和主辦單位確認



Q ２ . 如 果 有 領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 可 以 申 請 高 教 深
耕獎勵金嗎?

A  ２  . 請 確 認 請 領 獎 助 學 金 是 否 限 制 不 可 領 其 他 教 育 部 獎
助學金，若沒有即可申請。
例如：師獎生不可請領高教深耕獎勵金，除了低收入戶學
生以外。

Ｑ＆Ａ常見問題



Q3.如果參加校外的活動，可以申請獎勵金嗎?

A 3 . 不行。
本計畫為大學端輔導校內學生多元學習，故學生去參加校
外非大學本身主辦之活動，不可發放獎勵金。
若是系上老師帶隊去參加校外活動，就可以認列。

Ｑ＆Ａ常見問題



Q ４ . 如 果 參 加 活 動 在 晚 間 或 六 、 日 舉
辦 ， 可 以 申 請 獎 勵 金 嗎 ？

A  ４  .  可 以 。
只 要 學 習 的 時 間 沒 有 重 疊 且 不 是 修 課 時 間 ， 皆 可
以 申 請 獎 勵 金 。
         

Ｑ＆Ａ常見問題



Ｑ＆Ａ常見問題

Q ５ . 申 請 的 獎 勵 金 額 度 ( 節 數 ) 有 上 限 嗎 ?

A  ５  .  1 1 4 年 每 月 申 請 合 計 上 限 為 ２ ０ 小 時 ／ 節 。
未 來 可 能 視 申 請 情 況 調 整 ， 依 當 學 期 公 告 為 主 。
                  

重要!!



Ｑ＆Ａ常見問題

Q6.領到的獎勵金會不會影響年所得的計算?

A 6 .不會。
本計畫以學習取代工讀，先輔導後獎勵，皆無涉所得薪水
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所得認列事宜。



Q7.可以怎麼查詢哪些獎勵金是否入帳?

A  7  .總務處>出納組>個人所得查詢>出納支付網路查詢系統
除 了 刷 存 摺 明 細 外 ， 學 校 的 系 統 也 可 以 查 詢 詳 細 資 料 ， 可 以
看到每筆入帳的獎勵金名稱，資料會比帳本清楚。
        
   

Ｑ＆Ａ常見問題



預設帳號：身分證字號(共10位)
預設密碼：強制變更!

忘記密碼及初次使用者請點選
「首次登入/忘記密碼」!!

郵局和台灣銀行免手續費，
其他帳戶一律會扣30元轉帳
手續費！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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